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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晚报》任雪娜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明确规定，在家庭生

活中承担了较多家庭义务的一方，在离婚时可索要

经济补偿。那么，法院能支持多少经济补偿呢？

日前，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了这样一起案

例。

妻子离家，十余年后起诉离婚

1993年6月，张某、李某登记结婚，婚后生育

一子一女。后因感情不和，张某于2009年10月离

家出走，子女均随李某在老家生活，由李某独自抚

养成人。

此后，张某以分居多年感情破裂为由起诉离

婚。李某表示同意离婚，但认为多年来，张某未尽

到作为妻子、母亲的责任，而他承担了照顾家庭和

孩子的全部义务，故要求张某向其支付经济补偿

25万元。

法院经依法审理认为，关于婚姻关系，原、被告

双方自2009年10月分居，双方均无再有共同生活

的意向，属于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情形，且被告李

某亦表示同意离婚，故法院依法予以准许。

关于被告李某主张的经济补偿，由于原告张某

离家时，婚生子女年龄较小，两个孩子均由被告李

某独自抚养成人。十余年的时间，李某为抚养孩

子、照顾家庭付出了较多心血，现主张张某支付经

济补偿在民法典中有明确规定，于法有据、合情合

理。考虑到双方分居时间及各自收入情况，参考当

地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法院最终酌定原

告张某给付被告李某经济补偿10万元。

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服判息诉，现该判决已生

效。

补偿于法有据，数额要综合考量

法官表示，本案涉及的是离婚经济补偿的适

用，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在家务方面付出较

多义务的，在离婚时有权请求另一方给予一定经济

补偿。

婚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为赡养老人、养育子

女付出更多的家务劳动，是一种使其他家庭成员

受益的利他行为。他们的付出虽不像为家庭直接

增加收入这样明显，但却为家庭的发展提供了必

不可少的助力。而夫妻一方在家务劳动中投入越

多，势必会使得其在自我发展中投入的时间和精

力减少。故而在离婚时，投入较多的一方会因自

身工作能力、经济能力降低而无法维护自身的利

益。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八条：夫妻一方因抚

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

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

当给予补偿。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

由人民法院判决。

为此，民法典在法律层面认可了家务劳动的价

值，肯定了家务劳动对于婚姻家庭的贡献，有力地

维护了离婚时弱势一方的权益。

而在司法实践中，对于经济补偿数额的确定，

法院应进行综合衡量，充分考虑夫妻关系存续时

间、家务付出情形、夫妻双方健康状况、经济能力及

当地人均消费水平等。

值得指出的是，经济补偿不同于离婚经济补

助，系一种基于对家务劳动价值尊重和认可的权利

救济方式。因此婚姻中，即使付出较多义务的一方

经济状况优于对方，其仍应当享有获得经济补偿的

权利。

妻子出走十余年
离婚时丈夫主张经济补偿

法院：补偿10万元

循线“猎鱼”

2023年2月14日，夜色朦胧，天台县洋头高速出

口，来往车辆逐渐变少。临近凌晨时分，一辆厢式货车

驶入收费站，被拦了下来——警方搜查车辆，发现里面

藏匿着疑似假冒伪劣的高档烟草共计10854条。

这条线索，于当天早上被县公安局食药环知犯罪

侦查大队“发现”，凌晨便联合县烟草专卖局、高速交警

成功“收网”。经鉴定，这1万余条烟草均为假烟。

县公安局食药环知犯罪侦查大队民警一路顺藤摸

瓜，成功锁定了上家：蔡某甲、蔡某乙。两人均是福建

人，平日非常谨慎，深居简出，但常常会有人员和车辆

进出其所在院子。

“这个‘鱼塘’不一般！”警方意识到，当时掌握的案

情，大概率只是“冰山”一角，于是迅速抽调刑侦、网安

等各警种专业骨干力量，成立专案组，并由分管局领导

亲自带队。

这起案子，相关信息量大且杂乱，给侦查工作带来

极大困难。食药环知侦查民警们在线下紧盯案件不

放，线上与其他专业领域各警种合成作战，一体化推进

侦办。

坚守了14个昼夜，警方成功摸排出与“鱼塘”嫌疑

人蔡某甲、蔡某乙密切联系的多名犯案嫌疑人，以及数

辆交接假烟的涉案车辆。

利刃出鞘

2023年3月，天台县公安局抽调16名精干警力赶

赴福建某县，准备开展第一阶段收网行动。

“鱼塘”所处位置，在福建一个偏僻的山区，道路复

杂。2023年3月19日，明月高悬，乡间道路上，几路人

马在夜色中穿梭。

“A组已就位！”“B组已就位！”

晚9点59分，抓捕的大网拉开。

“行动！”一声令下，抓捕组成员立即形成合围之

势，如利剑出鞘，雷霆出击。

“哐……”冲进院子的一瞬间，一只茶杯掉落在地，

正在喝茶的犯罪嫌疑人蔡某甲、蔡某乙，愣在当场，随

即便被制服。

警方在现场查获作案用对讲机2台、点钞机1台、

银行卡数张、作案手机4部，还查获一处存储假烟的窝

点，查扣假烟9200条。

同一时间，另一抓捕小组也迅速行动起来，成功抓

捕3名同在当地的涉案嫌疑人。

剩余的8名涉案嫌疑人也陆续被抓捕：3月19日

23点30分，船运嫌疑人戴小某、助手陈某落网；3月23

日中午，成功抓获蔡某甲、蔡某乙上线张某文，现场查

获作案用对讲机多台，定位器数台，以及一部逃避监管

的专用通讯工具；4月13日，抓获船运员蔡某某……

乘胜追击

“抓捕现场查扣的关键证据和数批涉案嫌疑人的

落网，为斩断整个假烟犯罪链条提供了有力支撑。”食

药环知犯罪侦查大队的陈警官说。

据了解，从2月14日案发，天台警方连续8个多

月，先后奔赴浙江、广东、福建等10多个省市，由陆地

运输追查到海上运输。最终，把涉案团伙尽数挖出，将

整个犯罪上下游产业链连根拔起。

据主要犯罪嫌疑人张某文供述，为了躲避警方追

查，团伙多采用专机单线联系，负责“干活”的小弟并不

认识上下家，送货地和接货人全凭幕后操控，临时下达

指令。

截至目前，随着最后一批嫌疑人的到案，本案所有

嫌疑人均已全部移交检察院，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之

中。

从陆地“追”到海上
台州侦破涉烟草类特大国标网络案件

通讯员 李文华 本报首席记者 陈佳妮

日前，由天台县公安局、县烟草专卖局联合侦办的“天台214”海陆贩运涉私假烟案件，被确认为涉烟草

类特大国标网络案件。该案也是台州市首例从陆运个案“打”到海运特大案的假烟案件。

记者了解到，案件前后持续侦办8个多月，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1人，查扣陆运、海运及仓储的走私假烟

共计40026条，实物金额2001.89万元。


